	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5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问题
	鄂尔多斯市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要求，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化工园区地下水污染存在风险，鄂尔多斯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图克工业项目区中天合创能源公司化工分公司厂区地下水监测点位氟化物、氯乙烯、1,2—二氯乙烯等监测因子超标；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公司氯碱化工分公司PVC一厂厂区地下水监测点位硫酸盐、氯化物、钠、氟化物、1,2—二氯乙烯超标。

	整改目标
	规范建设地下水监测井并按照规范要求开展地下水监测工作。查明并分析地下水超标原因，采取相应管控或治理措施，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有效防范地下水污染风险。

	完成时限
	2025年12月31日
	完成情况
	完成

	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乌审旗、鄂托克旗党委和政府
	验收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措施
	 一是严格按照《“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环土壤〔2021〕120号）和《鄂尔多斯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鄂府办发〔2022〕7号）及我市污染防治攻坚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圆满完成“十四五”时期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各项指标和目标任务。

二是针对鄂尔多斯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图克工业项目区中天合创能源公司化工分公司地下水超标问题，按照地下水污染原因论证报告结论和建议，进一步开展隐患排查和地下水污染源防渗漏排查，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及时开展整改地下水环境风险隐患工作，防止污染扩散。增加厂区地下水监测频次，将历史超标指标纳入监测范围，密切关注、及时分析上报监测数据变化、超标情况。加强监测井的运行维护和管理，规范地下水采样流程，确保监测数据科学有效。

三是针对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公司氯碱化工分公司PVC一厂厂区地下水超标问题，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并根据调查结论和建议，开展隐患排查和地下水污染源防渗漏排查，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并对排查存在地下水环境风险隐患的及时启动整改工作，防止污染扩散。

	整改成效
	一是按时序落实好"十四五"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各项指标和目标任务。
二是鄂尔多斯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图克工业项目区中天合创能源公司化工分公司编制完成了《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及地下水污染原因论证报告》，超标原因与企业有关。企业完成渗漏排查、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点完成整改34处，完成并开展了厂内混盐、浓盐水清理工作；对厂外渣场结晶盐填埋池进行清理；开展厂外渣场灰渣综合利用。企业按要求规范建设地下水监测井，按月开展自行监测，并对监测数据进行持续分析。

三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公司氯碱化工分公司PVC一厂编制完成了《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报告》，查明超标原因。企业完成渗漏排查，并对VCM气柜排水方式进行技术改造和VCM气柜地沟的防渗检查与修复，对关键设施进行防渗处理。达到整改目标要求。



